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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初审会反馈意见 

落实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1月4

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发审

委函”），要求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涉及减少关联交易、

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方面进一步补充说明。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本着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发审委

函进行了认真核查落实，补充了相关资料。 

一、三峡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落实发审委函的意见，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三

峡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

湖北能源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2、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湖北能源将定位为三峡集团控制的

区域性综合能源公司，从事火电、热电、煤炭、油气管输业务，是湖

北省内核电、中小水电、新能源开发的唯一业务发展平台。 

3、三峡集团火电、热电、煤炭、油气管输业务以及湖北省内核

电、中小水电、新能源开发将以湖北能源为主体实施，三峡集团及三

峡集团控制的其他主体不从事前述业务。同时，三峡集团及三峡集团

控制的其他企业在湖北地区未来不再从事装机容量在 30 万千瓦以下

（含本数）的中小水电开发业务。 

4、三峡集团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采



取有效措施避免与湖北能源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同业竞争，并将

促使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湖北能源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同业竞争。 

如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火电、热电、煤炭、油气管输

业务以及湖北地区装机容量在 30 万千瓦以下（含本数）的中小水电、

核电、新能源开发等领域获得与湖北能源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本公司将尽最大努力，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

给湖北能源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

意），并优先提供给湖北能源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若湖北能源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未获得该等业务机会，则本公司承诺采取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方式加以解决。 

5、未来电力市场化改革后，三峡集团将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处

理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湖北能源的各项关系，对于在同一

市场内与湖北能源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可能存在的竞争，湖北能源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权选择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许可的方

式解决。 

湖北能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上述承诺内容均在三峡集

团控制范围内，具有充分的可实现性。 

本承诺函在湖北能源合法有效存续且本公司作为湖北能源控股

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涉及承诺的可行性 

公司已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运行情况良好，三会制度健全，

能够依法有效履行职责。三峡集团系国有控股企业，具有良好诚信记

录。公司及三峡集团市场公信力强，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所出

具的承诺切实可行。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